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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士学位外语考试成绩认定申请表
	信息
申请人
	姓名
	
	学号
	
	年级专业
	

	
	身份证件号
	
	学院
	

	
	邮箱
	
	联系电话
	

	情况
取得外语考试成绩
	考试名称
	语种/级别
	认定标准
	考试日期
	考试成绩

	
	托福(TOFEL iBT)
	英语
	总分≥79分
	
	

	
	雅思(IELTS）
	英语/学术类
	总分≥5.5分
	
	

	
	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(GRE)
	英语
	语文分数≥147
且作文分数≥3
	
	

	
	多邻国英语测试(duolinguo)
（适用于2020级-2022级学生）
	英语
	总分≥90分
	
	

	
	剑桥领思通用测试(Linguaskill)
	英语
	总分≥159分
	
	

	
	日本语能力测试(JLPT)
	日语/N1
	合格
	
	

	
	全国大学日语四六级考试(CJT)
	日语/六级
	总分≥85分
	
	

	
	俄语国家水平考试(ТЛРЯ)
	俄语/二级
	通过
	
	

	
	全国大学俄语四六级考试(CRT)
	俄语/六级
	总分≥85分
	
	

	
	其他类考试
	
	
	
	

	声明
申请人
	本人提请将取得的外语考试成绩认定为“北京师范大学学士学位外语考试”通过，并保证所提交的成绩单真实，且在有效期内。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意见
外语系
文理学院
	意见：


	
主管教学副院长/系主任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意见
教务部
	意见：


[bookmark: _GoBack]负责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(公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



注：此表一份，教务部留存并负责录入学位外语成绩。
